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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，维护社会安全稳定。

二、救助原则

分类救助、重点救助、精准救助。

三、资金情况

根据《沁水县 2023—2024 年度冬春需救助对象确定工作实

施方案》（沁减灾委办发〔2023〕14 号）安排，全乡 7 个村共

报送 561 户 1722 名需救助对象，其中，一般户 529 户 1639 人，

监测对象等困难户 32 户 83 人，县应急管理局进行了资金申请。

本次即将分配的 2023—2024 年度自然灾害冬春生活救助资

金共计 41.3 万元，县应急管理局根据乡上报的需救助对象人口

数进行资金分配，通过“一卡通”直接发放到户。

四、救助标准和工作规程

本年度我乡冬春生活救助资金发放实行分类救助。

根据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山西省财政厅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做

好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工作的通知》（晋应急发〔2023〕251

号）和晋城市应急管理局 晋城市财政局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做好

自然灾害基本生活救助工作的通知》（晋市应急救灾发〔2023〕

245 号），结合下达我县的资金量和我县实际情况，在已确定救

助对象范围内，按照“分类救助、重点救助、精准救助”要求，

优先做好倒房重建户和受灾的低保对象、分散供养特困人员、低

保边缘家庭、支出型困难家庭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、散居孤儿、

留守老人、留守儿童、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救助。

救助标准：一般户为 4.5 元/人/天，最多 70 天；监测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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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困难户在一般户的基础上适当提高 15%-25%的比例。

资金分配方式：总金额/受灾人口数 1722 人约等于人均 239

元，剩余资金 1442 元，按照特困、监测对象的比例发放到 4 个

村、最后剩余 2 元加到后马元村。

各村要根据最终确定的需救助人口数量和村资金总量，结合

实际研究制定分类救助标准，按程序组织实施救助资金发放工

作。

五、发放步骤

2023—2024 年度冬春生活救助资金发放工作分为确定救助

金额、发放救助资金两个阶段。确定受灾户救助金额工作完成后，

请各村将审核后的资料交乡应急办备案。

（一）确定救助金额阶段

提交资料：⑴附件 2 发放明细表 3 份；（2）村务公开栏公

示救助金额的照片 1 份；（3）村委确定救助金额评议会会议记

录复印件各 1 份；

（二）发放救助资金阶段

县应急管理局按照村审核无误的发放明细将冬春生活救助

资金通过“一卡通”及时、准确、足额发放到户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领导，落实责任。各村要高度重视自然灾害生活

救助资金发放工作，强化组织领导，成立领导组，制定工作方案，

明确责任人，抓紧落实，把保障受灾困难群众温暖过冬和基本生

活作为当前民生大事来抓。各村主要负责人是自然灾害救助资金




